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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组委员会

2020 年 2 月 18 日

第 I I - 5 /АH 号函件

附件 1

国际货协附件第 3号

《货物装载和加固的技术条件》

修改和补充事项

第 1章

1 . 第 4 .10 项采用下列表述：

“当货物或垫木的重心相对于车辆横向对称面不均衡时，或垫木

的放置距离不符合表 12 或表 13 的要求时，或当货物重心位置不均衡

且未使用垫木时，应对车辆底架弯矩进行验算。

车 辆底 架载 荷计 算 方案 的示 例和 确定 最 大弯 矩（Mmax） 的公 式

见图 9。”。

2 . 删除第 4 .12 项。

3 . 第 12 .1 . 2项第一段采用下列新表述：

“一车负重装载均重等断面体货物，货物重心落在车辆纵横中心

线交叉点上时，超长货物的最大允许长度见表 37， 38。”

4 . 第 12 .6 . 4项采用下列新表述：

“ 12 .6 . 4 当 货 物 重 心 沿 车 组 对 称 面 不 发 生 横 向 和 纵 向 位 移 且 转

向支架沿承重车横向对称面不发生纵向位移时，车轮静载荷按下列公

式计算：

1
Р с т = —— (2Q т + Q г р + Q т у р ) ( т с ) (80 )

n 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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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 货 物 重 心 沿 车 组 对 称 面 同 时 发 生 横 向 和 纵 向 位 移 且 转 向 支 架

沿负重车（负重较轻的车辆转向架 ）横向对称面同时发生横向和纵向

位移时，车轮静载荷按下列公式计算：

1 l о b о

Р с т = —–– (Q т + (Q г р + Q т у р ) ( 0 , 5 - —–)(1 + —————)) (т с ) , (81 )
2n к т l в S+0 ,5 f о к

(82 )

预留

其中：

b о – 通过曲线时，车组上超长货物重心的附加横向位移量，mm：

( l с ± 2l о ) 2 - l с 2

b о = ——————— (мм) ,
(83 )

8 R р

其中：

l с – 车组两负重车横中心线间的距离， mm；

l о – 转向支架中心 至负重车横中心线的距 离 ，mm。（ +）符号

指 的是 转 向支 架 向车 组 端 部偏 离 ，（ -） 符号 指 的是 转 向支 架 向 车

组中部偏离；

n к т– 车辆一个转向架的车轮数量。”。

5 . 第 12 .8 . 2项中第 15和 16段采用下列表述：

“对于带有钢制摩擦元件的移动式货物转向架，其每吨货物纵向

惯性 力 а п р т取决 于楔 形表面 相对 水平面 的倾 斜角度 或距 离转向 支架 的

可移动部分中间位置 400mm 的位置的曲线导杆。

当货 物和 转向支 架可 移动 部分的 总重 为 65 吨及 以上 时 ，其 每吨

货物纵向惯性力 а п р т 见下表：

倾斜角度，百分度 14 15 17 19

а п р т单位纵向惯性 0 .48 0 .53 0 .58 0 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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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， t f / t

当货 物和 转向支 架可 移动 部分的 总重 小于 65 吨时 ，为 确定 其每

吨货 物纵 向惯性 力 а п р т，必 须进 行试验 ；如 果无法 进行 试验， 则须 使

用公式 88。”

6 . 在第 13 项中补充第 13 .4 分项，表述如下：

“ 13 .4 在 地 方 技 术 条 件 中 ， 对 于 车 辆 （ 包 括 带 有 具 体 货 物 加 固

设备的车辆）技术文件（车辆运营指导手册）所规定的货物装载加固

方法（示意图）允许不进行计算论证。”


